
 
 

烟台理工学院文件 
烟理工校字[2021]7 号 

烟台理工学院 

科研经费匹配与管理补充办法 

 

在学校原纵向科研经费、横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基础

上，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和学校发展需要，提出如下补充办法。 

一、科研经费匹配 

《教师岗积分量化奖励考评办法（试行）》文件中纵向

课题只计积分，不进行积分奖励（奖励时扣除纵向课题积

分），相关奖励办法以本文件为准。 

纵向课题立项（非自筹）：以到账经费为准，采用经费

匹配奖励，资助可持续性研究。对于学术研究类纵向课题，

国家级课题 1:1 经费匹配；省部级，1:0.5 经费匹配。对于产

教融合类、平台建设类等纵向课题立项，根据到账经费额度

大小匹配，100 万以内（含 100 万），1:0.5 匹配；100 万

以上，1:0.3 匹配；匹配经费 20%可以用于科研业务费，80%

用于实验室、实训室、研究室建设。 



课题经费到账后，科研处下发经费本，凭经费本报销。 

纵向课题立项（自筹）：学校资助发表 1 篇国内核心期

刊或国际收录期刊论文版面费，作为立项奖励，用于课题结

题，最高资助 3000 元。论文发表者，以正式发票为依据，

到科研处审核、财务处报销。 

二、科研经费管理 

1.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从 2021 年开始，提取到账经费

的 5%作为科研管理费，其中 3%作为学校的科研管理费，

2%作为二级学院科研管理费，专户、专账、专用，主要用

于专家评审费、报告费、项目活动费等。学校的管理费，由

科研处使用，分管领导、校长签批；二级学院的，由二级学

院院长、科研处处长、学校分管领导、校长签批。 

2.所有科研项目经费到账后，科研处备案，对每个项目

设置项目编号，由财务处发放经费使用本，凭项目编号、经

费使用本报销。报销单上注明项目编号，经费使用本记录报

销流水账。 

3.科研业务费（包括测试费，差旅费，会议费，论著出

版费，资料费，入网费等）和实验材料费（包括试剂购置费，

实验动植物购置、种植费，标本采集、包装和运输费等）报

销实行课题负责人制，课题负责人签字、二级学院院长签字、

学院盖章后可以直接去财务处报销。 

4.仪器设备费：纵向课题超过 1 千元的设备和横向课题

超过 1 万元的设备，要先申请，由资产处审批，后自行采购；

纵向课题超过 3 万元的设备和横向课题超过 5 万元的设备，



须由资产处审批、学校招标部门招标采购。超过 1 千元的设

备，在报销时，提供由资产管理部门出具的固定资产入账证

明，由课题负责人、科研处负责人签字报销。 

5.科研合作与协作费、劳务费、餐费（仅限横向课题）、

结题费等费用支出，由课题负责人、科研处负责人、学校分

管领导、校长签批。 

6.学校资助的科研经费：学校资助的科研经费主要指青

年基金、团队建设经费、课题匹配经费等。 

（1）不允许提取劳务费。 

（2）各类报销，课题负责人签字后，由科研处负责人、

学校分管领导、校长签字审核。 

（3）其它使用等同纵向项目管理。 

7.对于横向课题，劳务费和餐费、油费等支出不得超出

到账经费的 45%，外协费用不得超过到账经费的 20%；对

于纵向课题，严格按照申报书填报的经费使用项目使用经

费，符合国家相关文件规定。 

本文件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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